
　

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

沪府规 〔２０１９〕１７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现将«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按照执行.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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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落实本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以下简称“单用途卡”)经营活

动的信息对接、预收资金管理和信用管理等要求,根据«上海市单

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管理权限)

商务、文旅、体育、交通、教育等部门(以下统称“行业主管部

门”)按照«管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共同做好单用途卡经营活动

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

市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协调本行业、领域内单用途卡

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研究制定单用途卡管理制度,并会同区人民

政府处理因单用途卡引发的重大突发事件.

区级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单用途卡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督

管理,落实信息对接、动态预警、风险防范与处置、严重失信主体认

定等工作.

商务和教育领域单用途卡经营活动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实施;文旅和体育领域的,由文化执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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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实施;其他领域的,由各自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第三条　(定义)

本办法中有关用语的定义:

(一)经营者,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主体;

(二)存管资金,是指经营者按照本办法规定采取专用存款账

户管理的预收资金.

第二章　信息对接管理

第四条　(业务处理系统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信息对接)

经营者应当按照«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建立自有业务处理

系统或者使用单用途卡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以下统称“业务处

理系统”),与上海市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协同

监管服务平台”)信息对接,并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报送相关

信息.

第五条　(信息对接流程)

经营者应当使用上海市“法人一证通”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

提交单用途卡购卡章程和合同、经审计机构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

报表或纳税证明材料等资料.

经营者完成资料提交,且获得协同监管服务平台系统对接密

钥后,应当在三十日内完成业务处理系统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信

息对接、获取信息对接标识,并在五个工作日内将其在经营场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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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位置或者网站首页公示.

第六条　(信息报送)

经营者应当按照«管理规定»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于每日２４时

前,通过业务处理系统传送前一日发行和兑付的单用途卡信息,并

按照«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填报上

一季度预收资金支出情况等信息.

经营者应当于每年６月３０日前,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提交

经审计机构审计的上一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或纳税证明材料;设立

不满一年的除外.

第七条　(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的建立与使用)

市商务部门应当指导、支持建立«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的单

用途卡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供经营者自主选择,免费使用基础

服务功能.

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应当符合相关支付安全认证要求并与

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对接.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运营主体应当对

获悉的有关经营者的信息予以保密,确保信息安全,未经经营者授

权不得擅自使用.

第八条　(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的变更)

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运营主体被市商务部门确定不符合要

求,或决定终止专业服务的,应当及时通知经营者建立或选择新的

业务处理系统.

第九条　(信息对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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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终止发行单用途卡的经营者,办理完结以下事项后,可以

向行业主管部门办理信息对接注销手续:

(一)停止发行单用途卡;

(二)将注销信息向社会公示不少于三十日,提示消费者有权

退回预付款余额;公示期届满对预收资金余额按照本办法第十三

条第三款规定进行管理;

(三)行业主管部门认为需要办结的其他事项.

对办理完结前款规定事项的经营者,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取消

信息对接标识,并向社会公示.

第三章　预收资金余额管理

第十条　(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制度)

本市根据«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建立单用途卡预收资

金余额风险警示制度.经营者预收资金余额超过风险警示标准

的,应当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或采取履约保证保险等方式冲抵

全部或者部分存管资金.

第十一条　(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标准与风险防范措施)

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标准分为一般风

险警示标准和特别风险警示标准.

一般风险警示标准为２０万元人民币.预收资金余额超过一

般风险警示标准的,经营者应当将全部预收资金余额的４０％采取

专用存款账户管理.特别风险警示标准为经营者上一年度主营业

—５—



务收入的２０％(高于２０万元人民币),且最高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人

民币.预收资金余额超过特别风险警示标准的,经营者应当将全

部预收资金余额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

设立不满一年和«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经营者,预收

资金余额超过２０万元人民币的,应当将全部预收资金余额采取专

用存款账户管理.

市商务部门会同金融和行业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标准,以通知形式发布.

第十二条　(专用存款账户开设)

对预收资金余额采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的经营者,应当选择

符合监管要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设专用存款账户,并于五个工

作日内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备案账户信息.

专用存款账户开户银行(以下简称“存管银行”)应当具有为各

类经营者提供服务和管理的能力,建立专门的账户管理操作系统

与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对接.市商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存管银行名单.

第十三条　(存管资金管理)

经营者应当于每个季度结束后次月２５日前,根据上季度末预

收资金余额,确保存管资金余额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存管银行应当通过协同监管服务平台核实经营者预收资金余

额状况,提示经营者及时补足存管资金余额,协助经营者落实本办

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要求.经营者存管资金余额超过本办法第十一

—６—



条规定的要求的,存管银行可以根据经营者的要求,将超出部分划

入其指定账户.

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示期届满的经营者,应当将全部预收

资金余额存入专用存款账户,用于清退尚有余额的单用途卡.

第十四条　(存管银行的变更)

经营者变更存管银行的,应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在新

的存管银行开设专用存款账户,并于五个工作日内,在协同监管服

务平台上备案账户信息.

第十五条　(保险投保)

经营者选择履约保证保险方式的,应当选择符合监管要求的

保险公司投保履约保证保险,并于投保后五个工作日内在协同监

管服务平台上备案保险信息.

承保保险机构应当具有经报备的保险产品,以及为各类经营

者提供服务和管理的能力,建立保险管理系统与协同监管服务平

台进行对接,配合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落实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

制度.市商务部门会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

定承保保险机构名单.

第十六条　(保险管理)

承保保险机构应当通过协同监管服务平台核实经营者预收资

金余额状况,提示经营者及时补充购买保险或补足存管资金,协助

经营者落实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要求.

经营者在保险期间未履行单用途卡兑付义务且未退还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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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的,承保保险机构应当根据约定承担保险责任.

第十七条　(保险合同终止)

保险合同终止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二、十三条的规

定管理预收资金,或选择新的承保保险机构按照本办法第十五、十

六条的规定投保履约保证保险.

第十八条　(社会风险救济保障基金)

鼓励和支持单用途卡行业组织和承保保险机构、保险经纪公

司等,设立单用途卡社会风险救济保障基金.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日常监管)

行业主管部门应当依托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加强对经营者信息

的审核比对,及时向经营者发送动态预警信息.

第二十条　(动态预警)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的,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通过协同监管

服务平台向经营者发送预警信息:

(一)预收资金余额达到一般风险警示标准或者特别风险警示

标准８０％的,或者采取履约保证保险方式且保险合同期限届满不

足一个月的;

(二)未按照«管理规定»公示信息对接标识的,或者未根据消

费者要求签订购卡合同、公示购卡章程的,或者单用途卡单张限额

超过国家有关规定的;
—８—



(三)停业、歇业或者经营场所迁移等情形,未按约定继续履行

或者退回预付款余额的;

(四)未按照规定及时完整传送信息的,或者未按照规定采取

银行专用存款账户管理等风险防范措施的;

(五)其他违反«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违反商务部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四至二十二条、第二十

四至二十六条和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商务部门应当及时通过协同

监管服务平台向经营者发送预警信息.

经营者收到预警信息后,应当及时核实.存在异议的,应当在

两个工作日内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

经营者有第一款第(二)至(四)项和第二款规定情形的,行业

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进行风险提示.

第二十一条　(预警情形处置)

经营者对预警信息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行业主管部门

应当对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至(四)项和第二款情形的

经营者,通过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在线发送监管警示函、约谈经营者

或者其主要负责人等方式,要求经营者采取相关措施限期予以

整改.

经营者未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限期整改的,行业主管部门

应当向社会进行风险警示.

第二十二条　(违规情形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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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有本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二款规定的情

形,且未按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限期整改的,由行业主管部门将经

营者涉嫌违规线索告知单用途卡行政执法部门,由单用途卡行政

执法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经营者因未履行信息对接义务,而未按照规定进行信息报送

的,由单用途卡行政执法部门根据«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进行查处.

第二十三条　(严重失信惩戒措施)

经营者有«管理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的,行业

主管部门应当将其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标明对该严重失信

行为负有责任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

信息.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业主管部门可以在协同监管服

务平台标注经营者相关信息,向消费者提示风险:

(一)经营者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五年内因单用途卡

失信行为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二)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五年内对

相关单用途卡严重失信行为负有责任的.

前款规定的经营者应当将全部预收资金余额存入其专用存款

账户,并于每月２５日前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报送上月相关经营

信息;于每年一季度末、三季度末前,提交经审计的上一个半年度

财务会计报表或者纳税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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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投诉举报处理)

对消费者在持卡消费过程中因经营者逾期不兑付、服务或产

品质量出现问题、拒绝退卡等情形引发消费者权益保护事项的投

诉,由区单用途卡行政执法部门统一受理.因经营者停业歇业或

者经营场所迁移等原因导致单用途卡无法兑付的,由区单用途卡

行政执法部门通过内部工作机制移送区行业主管部门牵头处理;

涉及跨区域经营的集团、品牌发卡经营者等群体性投诉等重大事

件,由区行业主管部门报请市级行业主管部门会同相关区人民政

府处理.

对经营者未进行信息对接,违反«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情形

的举报,由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处理;对经营者已进行信息对接后,

违反«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情形的举报,由行业主管部门按照本

办法第二十至二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存量经营者风险防范措施)

本办法施行前已经开展单用途卡经营活动的体育健身行业经

营者,由市体育部门根据行业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存量预收资金余

额的风险防范措施.

第二十六条　(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５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４月

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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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监察委,
市高法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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